
关于选聘桂林电子科技大学
通识教育专家委员会成员的通知

校教〔2023〕6 号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

为适应学校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发展需要，进一步

促进学校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发展，将通识教育教学

改革与建设引向深入，充分发挥专家教授的决策咨询与指导

服务作用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组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通识教

育专家委员会并在各单位开展选聘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专家委员会职能

通识教育专家委员会是全校通识教育选修课程（以下简

称“通识课程”）建设的建议和咨询机构，负责通识课程顶

层规划、课程设计和方案审定等工作。学校将依托专家委员

会开展通识课程体系研究与构建、课程立项评审、课程评价

与考核等工作。委员会成员需负责其所在学院的面向全校开

设的通识课程建设方案。

二、通识教育专家委员会选聘条件

1.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坚持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；

2.具有高度责任感和事业心，良好的科学道德、职业道



德和政治素养；

3.了解高等教育的最新研究发展动态，拥有通识教育观

念，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一定的通识性知识，具

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；

4.有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通识教育专家委员会工作；

5.任教 5 年以上，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年

龄原则上不超过 65 周岁。

三、推荐程序

1.各教学单位根据选聘条件组织开展推荐工作，教师个

人也可向所在教学单位自荐，按照推荐名额向教务处、通识

教育中心报送推荐人选，并填写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通识教

育专家委员会推荐人选汇总表》（附件），于 2023 年 3 月

13日（周一）下班之前将电子版（Excel版）、签字盖章版

扫描件发送至 gdtsjyk@163.com。

2.教务处对推荐人选进行审核；

3.报学校审批确定人选；

4.正式成立通识教育专家委员会。

四、通识教育专家委员会在各单位的名额分配

单位 选聘人数 推荐人数

机电工程学院 2 3

信息与通信学院 2 3

计算机与信息安全学院 2 3

艺术与设计学院 2 3





附件 1

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专家委员会推荐人选汇总表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
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龄 教龄 政治面貌 职称 职务 邮箱 手机

学院（教学单位）

推荐意见
分管院领导签字：

年 月 日


